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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包钢稀土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 200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测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报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报告的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内蒙古包钢稀土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“包钢稀土”或“公司”）及分公司

在 2008 年与控股股东包头钢铁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(以下简称：包钢（集团）公司)等其

它关联方在购销货物等方面将发生关联交易。现将预计关联交易情况介绍如下： 

   一、预计全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 
关联交易

类别  
按产品或劳务等进一步划

分 
关联人 预计总金额 

占同类交易

的百分比 

去年的总

金额 

采购原   
材料 矿浆 包钢（集团）公司 4300 100% 4125 

销 售 
商 品 

铁精粉 包钢（集团）公司 4000   57% 1254 

水 包钢（集团）公司 60 60 

电 包钢（集团）公司 3000 2504 

供水 

供电 

供汽 

蒸汽 包钢（集团）公司 650 

100% 

599 

注：包钢稀土与包钢（集团）公司之间铁精粉销售的关联交易，是包钢稀土白云博宇分

公司在 2007 年 9 月至 12 月之间发生的。 

二、关联方介绍 

包钢(集团)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崔  臣 

注册资本：111 亿元人民币 

公司地址：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钢铁大街河西工业区 

成立日期：1998 年 6 月 3 日 

经营范围：钢铁制品、稀土产品、焦炭及副产品，压力容器普通机械制造与加工，冶

金机械设备及检修、安装，货物运输，餐饮，住宿；冶金、房地产开发、建筑业、旅游业

等行业的投资，销售本集团开发的商品房屋；承包境外冶金行业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；

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、材料出口；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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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止 2006年12月31日，包钢(集团)公司总资产为 414.44 亿元，净资产为 136.66 亿元，

2007 年实现净利润 7.74 亿元。  

三、关联关系 

包钢（集团）公司是包钢稀土的控股股东，持有包钢稀土 14,824.936 万股，占总股

本的 36.73% (未含代嘉鑫有限公司支付的 8,846,331 股的股改对价，若嘉鑫有限公司偿

还包钢（集团）公司代为支付的 8,846,331 股后，则包钢（集团）公司持有包钢稀土股份

157,095,691 股，占总股份总数的 38.92%)。 

四、履约能力分析 
上述关联在方生产、经营和财务状况良好,与公司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不存在无法履

行合同的情形，也不会在支付帐款方面发生坏帐的问题。 

五、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   

1、矿浆供应合同 

包钢稀土于 2006 年 1 月 1 日在包头与包钢（集团）公司签订了《强磁中矿供应合同》、

《强磁尾矿供应合同》，《合同》有效期 3年，自 2006 年 1 月 1 日开始执行。2007 年该

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4,125 万元。2008 年，公司将继续执行此《合同》，预计 2008 年为

4,300 万元。 

2、水、电、汽供应合同 
2006 年 1 月 1 日，包钢稀土与包钢(集团)公司签订了《水、电、汽供应合同》，《合

同》有效期 3年，自 2006 年 1 月 1 日开始执行。2007 年该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2,958 万元。

预计 2008 此项关联交易约为 3,000 万元。 

3、商品销售合同 

包钢稀土白云博宇分公司于 2007 年向关联方包钢（集团）公司销售铁精粉，按市场

价（即时挂牌价）即时签订销售合同，2007 年销售金额为 1254 万元（9 月至 12 月数据），

预计 2008 年为 4000 万元以上。 
同时，包钢稀土白云博宇分公司与包钢（集团）公司发生采购原材料、水电的关联交

易 2007 年总额为 794 万元，原材料采购、供水供电按照市场价格进行交易。预计 2008 年

度关联交易总额为 1,000 万元。 

4、关联交易支付方式 

200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支付结算方式，以交易双方分别以现金或票据方式结算。 

六、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依据 

上述关联交易，以维护包钢稀土全体股东利益，并以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的交易价格

进行。其中，与控股股东包钢（集团）公司之间水、电、蒸汽价格的确定，采用了政府定

价和政府指导价；矿浆采购价格的确定，采用了双方之间平等、自愿的协议价格；公司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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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联方签署的货物销售合同，是根据市场价格并以与无关联的第三方的交易价格为基础共

同协商定价的。 

以上关联交易，双方分别以现金或票据方式结算。 

七、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包钢稀土的影响 

1、关联交易的目的 

包钢稀土关联方包钢（集团）公司拥有世界最大的稀土矿产资源，上述关联交易是保

证公司生产所需的包钢稀土、动力能源供应必须进行的交易，是公司发展所必需的。 

2、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

上述关联交易本着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进行，实施后，将有利于加快公司的生产

经营市场化进程，提高管理效率，降低经营风险，保证公司未来的稳定发展。 

八、备查文件目录 

1、包钢稀土三届十二次董事会决议； 

2、《强磁中矿供应合同》、《强磁尾矿供应合同》、《水、电、汽供应合同》； 

3、独立董事关于 200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内蒙古包钢稀土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董   事 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8 年 3 月 29 日 


